附件1
编号：             

福建省地方标准

制修订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填 写 说 明

1.按照《福建省标准化管理办法》要求，制定地方标准应当立项，并填写本申报书。

2.本申报书由主要起草单位填写，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3.强制性地方标准项目应填写第四项。

4.本表用A4纸填报，可按内容自行调整表格大小。如需另附材料的，可单附在申报书后。

5.申报书“编号”由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确定。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3.标准类别
	产品  □基础  □方法  □管理  □安全  □卫生

环保  □其他

	4.涉及领域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信息化  □工程建设

□环保  □卫生  □城市管理  □资源利用  □其他

	5.标准性质
	□强制性    □推荐性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6.拟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编号及名称
	采用何种标准
	□ISO   □IEC   □ITU   □其他

	
	采标程度
	□等同  □修改

	
	采用国际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名称
	

	二、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

	

	2.可行性

	

	三、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四、强制性标准涉及内容

	1.主要强制的内容

	

	2.强制的理由

	

	3.标准所涉及的产品清单

	

	4.强制性标准实施风险评估

	

	五、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1.法律法规依据及与之关系

	

	2.参考和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

	

	3.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内容异同

	

	六、基本思路、计划和保障措施

	1.基本思路

	

	2.计划及起止时间

	

	3.保障措施

	

	4.经费是否落实

	

	七、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协调的情况及意见

	

	八、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

	

	九、必要的试验验证数据及统计分析

	


	十、起草人员

	姓名
	毕业院校、专业
	职称
	工作单位、岗位、职务
	项目分工
	标准化工作经历

	（一）主要起草人

	
	
	
	
	
	

	
	
	
	
	
	

	
	
	
	
	
	

	
	
	
	
	
	

	（二）参与起草人

	
	
	
	
	
	

	
	
	
	
	
	

	
	
	
	
	
	

	
	
	
	
	
	

	
	
	
	
	
	

	
	
	
	
	
	

	
	
	
	
	
	

	
	
	
	
	
	

	注：1.主要起草人员按参加起草工作实际排名的顺序填写。

2.“标准化工作经历”应填写其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任职情况，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及审查的主要情况。


	十一、福建省地方标准实施宣贯承诺书

	宣贯单位
	  

	参与宣贯单位
	  

	宣贯对象
	  

	宣贯形式
	□会议   □讲座   □培训   □舆论   □活动

 □其他                                    

	宣贯人次
	          人次
	宣贯场次
	          次

	经费保障
	

	十二、相关单位意见

	主要起草单位
	单位名称
	

	
	地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E-mail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单位名称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直标准

归口管理

部门
	单位名称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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